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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一）
【發布單位】全國人大常委會
【發布日期】1999年12月25日
【實施日期】1999年12月25日

【法規沿革】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七號公佈施行

【法規內容】
　　為了懲治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對刑法作如下補充修改﹕
[bookmark: a1]　　一、第一百六十二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2]　　二、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修改為﹕“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兩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bookmark: a3]　　三、將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修改為﹕“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擅自設立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偽造、變造、轉讓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4]　　四、將刑法第一百八十條修改為﹕“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或者非法獲取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在涉及證券的發行，證券、期貨交易或者其他對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或者賣出該證券，或者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期貨交易，或者泄露該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內幕信息、知情人員的範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

[bookmark: a5]　　五、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修改為﹕“編造並且傳播影響證券、期貨交易的虛假信息，扰亂證券、期貨交易市場，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的從業人員，證券業協會、期貨業協會或者證券期貨監督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故意提供虛假信息或者偽造、變造、銷毀交易記錄，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bookmark: a6]　　六、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修改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轉嫁風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一）單獨或者合謀，集中資金優勢、持股或者持倉優勢或者利用信息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的﹔
　　（二）與他人串通，以事先約定的時間、價格和方式相互進行證券、期貨交易，或者相互買賣並不持有的證券，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為交易對象，進行不轉移證券所有權的自買自賣，或者以自己為交易對象，自買自賣期貨合約，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bookmark: a7]　　七、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修改為﹕“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或者客戶資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 國有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國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和國有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國有金融機構委派到前款規定中的非國有機構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8]　　八、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增加一項，作為第三項﹕“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的﹔”原第三項改為第四項。

[bookmark: a9]　　九、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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